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5〕46号 
申请人：卢*。
被申请人：*局。
申请人卢*不服被申请人*局未履行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的法定职责，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7月28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25年8月26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的投诉程序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处理申请人的投诉作出书面答复，并告知处理结果。
申请人称：投诉举报情况：申请人于2025年6月18日，通过中国邮政挂号信（挂号信编号为：XA369566952534）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投诉举报信（附邮件轨迹截图），6月16日我在美团外卖店铺名为*的商家购买了一份鲜炖桃胶桶订单金额26.96订单号：2301645510221730135桃胶未依法标注不适宜人群以及食用限量，明确要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于6月21日17时57分收到信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那么被申请人应当于2025年6月29日前对申请人的投诉告知是否受理，程序违法。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属于明显的行政不作为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对申请人的投诉未按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回应，损害了申请人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权益，纠正被申请人的不当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特向贵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恳请贵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严格按照程序，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进行处理并告知。被申请人门卫于2025年6月21日签收了申请人对“*店”的举报投诉信。被申请人在收悉申请人的举报投诉信后按程序交由执法人员依法开展调查处理。执法人员在处理过程中，发现申请人身份证住址为*，非大田县本地人，却在大田县境内的经营户“美团”外卖平台点的外卖，此举完全违背生活常理，不符普通消费者的范畴，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30日向其寄送了一份回复函（见邮件编号：XA44553347335），要求其补正相关证据材料，否则被申请人对其的投诉事项将不予受理。截至2025年7月30日被申请人还未收到申请人补正的相关证据材料。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回复告知申请人的时间在法定期限内。二、被申请人回复内容合法，已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投诉事项，被申请人可不予受理。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无法证明其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涉诉产品，被申请人要求其补正相关证据材料，内容合法，已完全履行法定职责。

经审理查明：2025年6月21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寄送的《投诉举报信》，主要内容：“诉求：认定事实核定侵权责任，依法查处，依法退赔费用并赔偿。事实与理由：6月16日我在美团外卖店铺名为*的商家购买了一份鲜炖桃胶桶订单金额26.96订单号：2301645510221730135经查证得知桃胶在2023年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列为新资源食品。这意味着它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得到了认可，但尚未广泛推广为普通食品。在食用时，需注意其推荐食用量为≤30克/天。且不适宜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食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审评机构依照法定程序，组织专家对桃胶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新食品原料生产和使用应当符合公告内容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法规要求。鉴于桃胶在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人群中的食用安全性资料不足，从风险预防原则考虑，上述人群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和食用限量，该商家没有按要求标注不适宜人群以及食用限量对不适宜人群以及不知情者极有可能造成不确定性伤害，有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桃胶虽然被认定为新资源食品但也属于特殊食品不适宜婴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食用，该商家售卖桃胶并没有标注，会导致消费者误食以及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综上该商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请领导依法处理，并对投诉举报人书面回复，本人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解。（附身份证复印件，交易记录订单截图）。”
2025年6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主要内容是：“您的投诉举报信被申请人已收悉，并已按程序交由执法人员依法开展调查处理。关于投诉事项，执法人员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您的身份证号码为342426199007140214，身份证住址为*，非大田县本地人，却在大田县境内的经营户“美团”外卖平台点的外卖，此举完全违背生活常理。且被申请人执法人员还发现您于2024年12月22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投诉举报信，当时被申请人工作人员至您的配送地址‘大田县总医院（门诊导医台自取）’进行现场核实，医院工作人员表示2024年12月18日确有一美团外卖员配送涉诉产品到场，但该产品从未被收取，直至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时仍未被收取。综合上述情形，不排除您并非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涉诉产品。您的行为不符普通消费者的范畴，您的目的不是依法有序地寻求权利保护，此次投诉明显缺乏需要保护的合法利益，您的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不排除您是假借投诉举报之名、意图非法牟利恶意索赔的职业索赔人。现请您补正您本人于订单记载的购物时间及其前后在大田旅游、居住或者工作等能证明您因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相关商品的证据资料。否则，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对您的投诉事项将不予受理。”书面告知于2025年7月5日通过邮寄送达申请人。

另查明，2025年9月10日，被申请人作出书面补充告知，主要内容是：“由于截至今日我局还未收到您补正的相关证据材料，故我局对您的投诉事项不予受理。”补充告知于2025年9月15日通过邮寄送达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投诉举报信》及其附件和物流详情；2.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30日作出的书面告知及送达给申请人的物流详情；3*店企业信用信息；4.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10日作出的书面补充告知及送达给申请人的物流详情。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规定，本案中，申请人在《投诉举报信》中要求被投诉人*店退赔费用并赔偿即为投诉请求，被投诉人*店实际经营地在被申请人负责的行政区域内，因此，被申请人具有对该投诉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告知投诉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是履职行为。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未履行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的法定职责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适格。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该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投诉人知道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该规定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二是市场监管部门将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未向本机关提供其对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事项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的证据材料，也未向本机关提供其将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告知申请人的证据材料，因此，被申请人违反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构成未履行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的法定职责。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30日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要求申请人补正申请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商品的证据材料，该告知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补正期满，被申请人依法应当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并告知申请人但未履行该职责，因此，被申请人关于其已经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10日作出书面补充告知，向申请人告知不予受理投诉决定，即被申请人以补充告知的方式履行了告知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的法定职责。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局未履行在法定期限内告知受理或者不予受理投诉决定的法定职责违法。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田县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5日      


